
房屋被出售后，姐

弟三人闹得不可开交

调解员通过电话沟通和双

方约定了时间， 当天顾丙一来

就表现出了对调解极其抵触的

态度， 这令调解员十分疑惑。

在安抚了顾丙的情绪后， 调解

正式开始。

顾甲、 顾乙称， 坐落于上

海市浦东新区某小区的房屋是

母亲个人财产， 挂牌出售的售

房款也应为母亲个人财产， 现

母亲已去世， 该款自然应当作

为遗产由其继承人依法继承，

主张姐弟三人均分该款项。

顾丙认为， 母亲已留下遗

嘱， 在其百年之后， 房屋归自

己所有。 此后， 房屋虽出售，

但母亲并未更改遗嘱， 也没有

立新的遗嘱， 且母亲将先前购

房人已交付的售房款也给了自

己， 故剩余 10 万元售房尾款

自然也该归自己所有。

顾甲、 顾乙表示， 对母亲

生前已经给顾丙的售房款没有

异议， 认可母亲生前对自己个

人财产的处理。 但对于售房尾

款， 她们坚决要求按法定继

承， 三人均分 10 万元。

接着， 顾甲、 顾乙拿出了

一份民事判决书。 原来， 因顾

母突然去世， 未能及时配合购

房人办理房屋产权变更登记手

续， 购房人将姐弟三人告上法

庭， 要求协助过户。 在判决书

中已载明， 该售房尾款归姐弟

三人所有。

看到判决书， 顾丙突然情

绪激动起来， 认为判决不公

平。 此时， 调解员明白了顾丙

初到调解室时情绪激动的原

因， 见此， 调解员采用“背对

背” 方式， 先让顾甲、 顾乙至

门外等候， 单独和顾丙交流。

达成调解协议：售

房尾款三人均分

待顾丙情绪稳定下来后，

调解员先向其解释了先前判决

书中认为该售房款应有由姐弟

三人共同继承的原因。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四十二条规定： 遗嘱

人可以撤回、 变更自己所立的

遗嘱。 立遗嘱后， 遗嘱人实施

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

为的， 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

撤回。

顾母在立下遗嘱后又将该

遗嘱涉及的房屋出售， 该行为

与将该房屋产权留给顾丙的遗

嘱内容相违背， 应视为对遗嘱

相关内容的撤回。 若顾母再次

订立遗嘱， 载明将售房尾款留

给顾丙， 顾丙才可取得售房尾

款。 但顾母将房屋出售后就去

世了， 并未留下新遗嘱， 因此

该售房尾款需作为顾母遗产由

其法定继承人共同继承， 而并

非顾丙理解的直接归其所有。

调解员也建议顾丙上网检

索相关法律规定， 进一步明确

法律内容。 顾丙听了调解员的

解释后， 自己查询了法条， 最

终接受了判决书载明的内容，

但又觉得， 按照风俗， 儿子继

承遗产是理所应当。

调解员指出， 顾甲、 顾乙

和顾丙都是顾母的孩子， 都是

顾母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 都

享有继承权。 并且顾丙已经得

到了顾母绝大部分财产， 两位

姐姐现只要求与其继承并平分

10 万元售房尾款， 此要求合

理合法。

经过调解员的一番解释和

劝说， 顾丙终于明白了其中的

法律关系， 同意售房尾款 10

万元由姐弟三人均分。 顾甲、

顾乙也均表示同意， 纠纷得以

解决。 经过调解员调解， 双方

达成如下调解协议： 售房尾款

10 万元由姐弟三人均分。 双

方当事人无其他纠纷。

【案例点评】

不少继承纠纷是因父母不

能在对待子女时 “一碗水端

平” 而引发的， 该纠纷也是。

调解员在安慰当事人情绪的基

础上， 充分了解纠纷详情。 而

后围绕 10 万元售房尾款这一

争议点摆事实、 讲道理、 明法

律， 并引导当事人自行检索相

关法律规定， 改变当事人的错

误认知， 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最终妥善有效化解了纠纷。

!" 基层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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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爷叔、 董阿婆系夫妻关

系， 二人共育有三女。 刘爷

叔、 董阿婆生前曾订立共同遗

嘱， 由长女继承刘爷叔名下的

一套房产， 并由长女赡养刘爷

叔和董阿婆直至二人去世。 长

女赡养父母二人直至为二人送

终后， 希望按照遗嘱继承案涉

房产。 然而幺女认为， 母亲董

阿婆订立遗嘱时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 且遗嘱内容均为父亲刘

爷叔书写， 母亲董阿婆仅签

名， 既不符合自书遗嘱也不符

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件， 故不

认可遗嘱有效性， 主张按照法

定继承处理。 双方无法达成一

致， 遂诉至人民法院。

经法庭调查确认， 刘爷

叔、 董阿婆所立遗嘱为刘爷叔

书写正文， 并在落款处签名、

署日期， 董阿婆在落款处签

名。 次女、 幺女均称董阿婆生

前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一直由

刘爷叔自行为其配药， 但是未

能提供病历等相关证据予以证

明。 刘爷叔名下另有承租公房

一套， 现由长女居住。

经过人民法院主持调解，

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案

涉房屋产权由长女继承。同时，

三人亦就刘爷叔名下的承租公

房自行达成调解， 由幺女享有

相关权益， 次女予以配合。 另

外，因次女长期居住外地，长女

同意其妹妹在沪探亲期间可居

住于其继承的产权房屋内。

【调解心得】

法官表示， 夫妻共同遗嘱

并非我国法定的遗嘱形式之

一， 但的确是实践中常见的遗

嘱类型之一。 夫妻共同订立遗

嘱， 契合了我国的夫妻共同财

产制度。 但是共同遗嘱是否有

效，仍要以《民法典》中关于遗

嘱形式要件的相关规定作为基

本判断标准。本案中，遗嘱内容

均为刘爷叔书写， 对于刘爷叔

来说，此为自书遗嘱，符合相关

形式要件。而对于董阿婆来说，

其仅在落款处签名， 既不完全

符合自书遗嘱的形式要件，也

不完全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

件。此情况下，须结合其他证据

审查遗嘱内容是否为刘爷叔与

董阿婆的共同真实意思表示。

若能证明遗嘱内容确为两位被

继承人真实意思表示， 则不应

轻易否认遗嘱效力。

《民法典》 规定： “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

若被继承人生前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等病症， 立遗嘱时处于神

志不清状态， 则其所立遗嘱无

效。 司法实践中， 一般需要根

据医院的诊断证明、 病历等材

料， 判断被继承人是否存在精

神问题。 本案中， 两位女儿虽

称母亲生前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 但仅提供了刘爷叔的购药

单以证明其配的药品中有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 并未能

提供董阿婆患病的诊断证明或

病历等证明材料， 难以达到证

明董阿婆患病的标准， 无法以

此推翻遗嘱效力。

本案中， 除了遗嘱中被继

承人已处分的一套产权房屋之

外， 还有一套被继承人作为承

租人的公房。 虽然该套房屋的

相关权益不在本案继承的处理

范围内， 但亦是该家庭成员间

重大财产性权益之一。 承办法

官为达到案结事了， 主动促成

当事人达成一揽子调解方案。

对于无法写进调解主文的承租

公房相关权益问题及次女来沪

探亲期间的居住问题， 当事人

自行达成庭外和解协议。 不仅

最终妥善解决了当事人间的经

济纠纷， 而且通过调解的方式

修复了当事人间因继承问题产

生的情感裂缝， 充分体现了司

法机关处理家事案件时在法理

之外的人情味。

生前曾购精神类药物，夫妻共同遗嘱是否有效？
经法院主持，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季宇 韩皎雷

近日 ,杨浦区人民法

院披露， 一对老夫妻虽在

生前订立过共同遗嘱， 但

子女们在分配遗产时， 幺

女提出亡母在订立遗嘱时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且由

亡父生前为其配药， 故不

认可遗嘱有效性， 主张按

照法定继承处理， 并诉至

法院。

立下遗嘱房屋被出售，房款归谁？
调解员向姐弟三人摆事实、讲道理、明法律，妥善化解纠纷

□通讯员 汤景秋

顾父和顾母共有三名

子女， 即大姐顾甲、 二姐

顾乙和弟弟顾丙， 顾父早

逝， 顾母后来因动迁而获

得两套房屋。 顾母留下遗

嘱， 在她百年之后， 两套

房屋产权均归小儿子顾丙

所有。 后为居住方便， 顾

母将其中一套房屋出售，

谁知售出不久， 顾母就去

世了。 顾母生前将购房人

已支付的售房款给了顾

丙， 此后顾家姐弟三人因

售房款继承一事闹得不可

开交。 顾甲、 顾乙向上海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依法继承顾母遗

产， 该法院委托浦东新区

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委

员会 （以下简称调委会）

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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